附件2                  福建省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实施细则
	评估指标及要素
	分值
	实施要求及评分标准
	评估依据

	A综合管理

组织领导

语言文字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语言文字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城市管理，并有明确要求

县（市、区）建立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有县（市、区）主管领导担任或兼任语委主任
	60

18

4

5

5

4


	⑴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落实，1分

⑵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每年听取语言文字工作汇报，2分

⑶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每年召开会议研究语言文字工作，1分

⑴作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内容之一，提出明确要求，1分；由创建活动主管部门检查落实，1.5分

⑵在城市综合管理中提出语言文字规范化有关要求，1分；城市综合管理部门切实负起语言文字规范化监督检查责任，1.5分

⑴有县（市、区）语委，3分

⑵各街道（乡镇）有语委，2分，半数以上的街道（乡镇）有语委，1分

⑴由主管领导担任县（市、区）语委主任，2分，由分管副县（市、区）长兼任语委主任，增加0.5分

⑵由主管领导担任街道（乡镇）语委主任，2分
	⑴工作规范、计划

⑵工作总结、简报等

⑶有关机构设置的文件

⑷管理工作的相关法规、

规章、文件

⑸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刊、音像资料

⑹调查统计资料



	工作机构

县（市、区）设立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语委办设在教育局，分管局长兼任语委办主任

县（市、区）级办事机构有适应工作需要的编制并配备1-3名专兼职干部

县（市、区）级办事机构有适应工作需要的办公室、电话、电脑等办公设施
县（市、区）级办事机构有专项工作经费
	18

6

5

4

3
	⑴有县（市、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3分

⑵办事机构为独立行政机构，2分，与其他行政机构合署办公，1分

⑶各街道（乡镇）设立语言文字工作办事机构，1分，半数以上街道（乡镇）设语言文字办事机构，0.5分

⑴有公务员或事业编制2-3个，2分，1个1.5分，4个以上，增加0.5分

⑵配备与编制数相应的专职干部，3分，专职干部配备少于编制数，1.5分，只有兼职干部，1.5分，半数以上的街道（乡镇）配备专兼职干部，增加1分

⑴有专门的办公室，2分

⑵配备摄像、复印、传真、电脑、机动交通工具等设备中的任意三项，2分

*有专项工作经费，3分；半数以上乡镇有专项办公经费，增加0.5分
	同  上



	管理措施
实行属地管理，按照省、市语言文字工作目标要求部署和推动工作

按照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规范、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

有计划地对专、兼职语言文字工作干部进行培训

对相关行业人员开展普通话和文字应用水平的培训测试工作，严格管理，注重质量

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形成有效协调机制和条块结合的管理格局

对各系统、街道（乡镇）有语言文字工作检查、评估制度

对有关文件、资料分门别类妥善保存，档案管理制度健全
	12

1

2

2

1

2

2

2


	⑴有县（市、区）语委通过的实现语言文字工作新世纪目标的规划，按计划开展所辖范围内的工作，0.5分

⑵有以正式文件形式印发的年度工作计划，每年进行工作总结，有书面总结材料，0.5分

⑴对本县（市、区）语言文字应用状况底数清楚，有统计资料、研究分析报告，1分

⑵妥善处理语言文字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没有出现过政策或业务指导上的重大偏差，1分

⑴对乡镇专兼职干部进行政策、业务培训，1分

⑵对有关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指定的负责干部进行行政、业务培训，1分

⑴全县（市、区）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已经启动，0.5分

⑵遵守培训测试管理规定，0.5分，违反有关规定，酌情扣分

⑴教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人事、商业、邮电、文化、铁路、交通、民航、旅游、银行、保险、医院等主管部门落实部门、专人负责本系统语言文字工作，1分，有任一部门未落实，扣0.2分

⑵各街道（乡镇）按照工作计划安排本辖区的语言文字工作，1分，有任一街道（乡镇）未作安排，扣0.2分

⑴对各系统有语言文字工作检查评估制度，1分

⑵对各街道（乡镇）有语言文字工作检查制度，1分

⑴建立档案管理制度，1分

⑵有关文件、资料分门别类妥善保管，1分
	同  上

	法制制度建设

有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福建省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的措施和活动

有针对本地各主要领域语言文字应用实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逐步建立基层单位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制度
	6

2

2

2
	⑴有县（市、区）政府组织的措施和活动，2分

⑵有某一政府部门组织的措施和活动，1分

*各主要领域制定语言文字应用实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2分

*逐步建立基层单位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制度，2分
	同  上

	宣传工作

建立永久性宣传牌，创设良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环境

主要报刊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登载或播出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文稿或节目

精心组织每年的“推普周”活动，搞好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

县（市、区）语委办及基层受检单位备有完整的语言文字工作相关宣传、学习资料
	6

2

1

2

1
	⑴县（市、区）内主要街区3处以上设立永久性宣传标语牌，1分，有1处，0.3分

⑵政府机关、新闻出版单位、学校和窗口服务行业应设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宣传栏、宣传牌，1分，半数以上的单位设立永久性宣传标语牌，0.5分

*当地主要报刊、电台、电视台全年登载播出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文稿，1分

⑴宣传周活动组织领导班子落实，1分

⑵宣传经费落实，1分

*县（市、区）语委办及基层受检单位备有完整的语言文字工作相关宣传、学习资料，1分
	同  上

	B普及普通话

党政机关
机关推广普通话要求明确，制度健全，并有检查落实措施

普通话成为党政机关公务用语

按有关文件要求对在职公务员进行培训，应培训人员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

将普通话合格作为录用公务员的条件


	100

24

4

8

8

4
	⑴对本机关公务员普通话有要求，1分，有任一机关没有要求，扣0.2分

⑵有领导负责本机关推普工作，1分，有任一机关没有领导负责，扣0.2分

⑶各机关对普及普通话工作有检查和改进措施，2分，有任一机关没有措施，扣0.3分

⑴成为面向公众的会议用语，2分，基本做到，1.5分

⑵成为在媒体和公共场合讲话的公务用语，2分，基本做到，1.5分

⑶成为其他公务活动中的交际用语，2分，基本做到，1.5分

⑷成为机关内部的工作用语，2分，基本做到，1.5分

⑴把普通话培训列入公务员培训的内容，2分

⑵有对公务员进行培训的规划，1分

⑶按照有关要求，对有关应培训人员的培训率达到85%，5分，培训率达到50%，3分，开始进行培训工作，1分，对公务员开展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增加1分

⑴人事部门规定把普通话合格作为公务员录用的条件，2分

⑵各机关录用公务员时把普通话合格作为录用条件，2分
	⑴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⑵各系统、单位工作情况总结

⑶分别抽查公务用语，教学语言，校园语言，播音、主持用语，服务用语情况

⑷按照文件要求抽样检查有关人员的普通话水平

⑸通过座谈和实地考察，了解有关系统、单位推广普及普通话工作情况



	广播电视

主管部门和电台、电视台将普及普通话纳入行业管理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电台、电视台自办节目（戏曲、曲艺和省政府特批使用方言的节目除外）以普通话为播音用语

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并做到持等级证书上岗制度

电台、电视台建立普通话工作责任制
	22

7

7

4

4
	⑴本系统有普及普通话的要求，1分

⑵各电台、电视台建立普及普通话工作责任制，3分，任一电台、电视台没有建立责任制，扣1分

⑶各电台、电视台对播音、主持用语采取了检查和改进措施，3分，任一电台、电视台没有措施，扣1分

⑴均使用普通话播音，2分

⑵播音时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乙等，2分，个别人没达到，扣0.5分，半数以上没达到，不得分

⑶均使用普通话作为主持、采访用语，3分，用方言主持或采访，出现一例，扣0.5分

⑴全面参加测试，2分，80%参加，1.5分，50%参加，1分

⑵测试达标率100%，2分，80%达标，1.5分，50%达标，1分，已经实施持等级证书上岗制度，增加1分

⑴已经建立普通普通话工作责任制，2分

⑵已经实施普及普通话工作责任制，2分
	同   上



	学校

主管部门将普及普通话纳入教育教学要求，作为教育督导、检查、评估的内容，措施到位，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各级各类学校将普及普通话作为素质教育、学校管理的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各级各类学校均有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有分管校长担任语委办负责人，并有兼职教师负责此项工作

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教学用语
	38

3

3

4

5


	⑴纳入教育教学要求，1分

⑵在进行教育督导、检查、评估时，把普及普通话工作作为一项内容，2分

⑴有普及普通话的要求，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要求，扣0.2分

⑵有领导分管，有部门、人员负责，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领导分管或未落实部门、人员负责，扣0.2分

⑶有检查改进措施，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改进措施，扣0.2分

⑴有语言文字工作机构，2分，有任一学校没有，扣0.2分

⑵有分管校长担任语委办负责人，并有兼职教师负责此项工作，2分，有任一学校没有，扣0.2分

⑴成为幼儿园的教学通用语，1分，有任一幼儿园没有达到，扣0.5分

⑵成为小学的教学用语，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达到，扣0.5分

⑶成为中等学校的教学用语，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达到，扣0.5分

⑷成为高等院校的教学用语，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达到，扣0.5分

⑸成为师范院校的教学用语，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达到，不得分
	同   上

	普通话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的校园用语

对在职教师进行普通话培训，在职195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师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

将普通话合格作为对教师进行业务考核和录用教师的一项条件

师范专业和其他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专业的学生，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等级
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6

6

4

4

3


	⑴成为幼儿园的校园语言，1分，有任一幼儿园没有达到，扣0.5分

⑵成为小学的校园语言，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达到，扣0.5分

⑶成为中等学校的校园语言，1分，有任一学校没在达到，扣0.5分

⑷成为高等院校的校园语言，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达到，扣0.5分

⑸成为师范院校的校园语言，2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达到，不得分

⑴在职教师80%参加过培训，2分，50%参加过培训，1分，30%参加过培训0.5分

⑵在职教师80%以上参加过测试，2分，50%参加过测试，1分，30%参加过培训，0.5分

⑶在职教师80%以上测试达标，2分，100%达标，增加1分

⑴列入教师业务考核内容并已实施，2分，半数以上学校开始实施，1分

⑵作为录用教师的资格要求并已实施，2分，半数以上学校开始实施，1分

⑴师范专业学生经测试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的等级，2分，80%达到规定的等级，

1分

⑵其他与口语表达关系密切专业的学生经测试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的等级，2分，80%达到规定的等级，1分，60%达到规定的等级，0.5分；60%以下不得分

⑴小学生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1分，80%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0.5分

⑵中等学校学生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1分，80%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0.5分

⑶高等学校学生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1分，80%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0.5分
	同  上

	公共服务行业

各主管部门对本行业使用普通话有明确要求，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各行业所属单位以普通话为主要服务用语

特定岗位人员（如广播员、讲解员等）普通话达到规定等级

主要窗口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80%参加过普通话培训
	16

5

6

3

2


	⑴商业、邮电、文化、交通、铁路、民航、旅游、银行、保险、医院等窗口服务行业主管部门对本行业推普工作有要求，2分，有任一部门没有要求，扣0.2分

⑵上述部门对本行业推普工作有检查和改进措施，3分，有任一部门没有措施，扣0.3分

⑴上述人员80%参加培训，3分，培训率50%，2分

⑵上述人员经测试80%达到规定等级，3分，50%达到规定等级，2分，30%达到规定等级，0.5分

⑴上述人员80%参加过测试，3分，50%参加过培训，2分

⑵上述人员50%参加过测试并达到合格等级，增加1分

*主要窗口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80%参加过普通话培训，2分，50%参加过培训，1分
	同  上

	C社会用字管理

党政机关

各机关对用字规范化要求明确，制度健全，并有检查落实措施

名称牌用字规范

公文、印章用字规范

标志牌、指示牌、电子屏幕、印刷体的标语（牌）等用字规范

领导批示、签字用字规范
	100

16

4

4

2

2

4


	⑴对本机关用字规范提出要求，1分，有任一机关没有要求，扣0.2分

⑵有领导负责机关用字规范化工作，1分，有任一机关没有领导负责，扣0.2分

⑶有检查和改进措施，2分，有任一机关没有措施，扣0.3分

*每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体字或错别字，扣1分，每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3分

⑴公文用字规范，1分，文头出现一个不规范字，扣0.3分，正文出现一个不规范字，扣0.1分

⑵印章用字规范，1分，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3分，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

⑴标志牌用字规范，1分，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2分

⑵指示牌、电子屏幕、印刷体的标语（牌）用字规范，1分，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1分

*领导签字或批示用字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2分
	⑴各系统、单位有关文件要求

⑵各系统、单位工作总结

⑶实地抽查机关、出版物、影视屏幕、学校、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设施用字情况

⑷抽样检查相关行业专业人员、教师、学生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⑸通过座谈和调查，了解有关系统和单位用字规范工作情况

	学校

主管部门把用字规范化纳入教育教学要求，作为教育督导、检查、评估的内容，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各级各类学校将用字规范化作为素质教育、学校管理的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严格管理

名称牌、标示牌、标语（牌）用字符合要求

公文、校刊（报）、讲义、试卷及其他自办印刷物用字规范


	20

4

5

5

5


	⑴纳入教育教学要求，2分

⑵在进行教育督导、检查、评估时，把用字规范化作为一项内容，2分

⑴有用字规范化的要求，2分，有任一学校没有要求，扣0.2 分

⑵有领导分管，有部门、人员负责，1分，有任一学校没有领导分管或未落实部门、人员负责，扣0.2分

⑶有检查和改进措施，2分，有任一学校没有措施，扣0.3分

⑴名称牌、标志牌用字符合要求，4分，印刷体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3分，手书字中有繁体字、异体字又没有配放规范字副牌，有一处扣0.2分

⑵标语（牌）用字符合要求，1分，印刷体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2分

⑴公文、校刊（报）、讲义用字规范，3分，公文文头、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的校刊（报头）、讲义封面，出现一个不规范字，扣0.2分，内文出现一个不规范字，扣0.1分

⑵试卷及其他自办印刷物用字规范，2分，出现一个不规范字，扣0.1分
	同  上

	指示牌等用字规范

教师板书及批改作业、书写评语用字符合要求

领导批示、签字用字规范

学生能认识并正确书写所学规范字


	2

2

2

5


	*每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1分

⑴板书用字符合要求，1分，任一教师书写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因教学需要除外）每个字扣0.1分

⑵批改作业、书写评语用字符合要求，1分，任一教师书写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因教学需要除外），每个字扣0.1分

*领导批示、签字用字规范，2分，出现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每个扣0.2 分 

⑴80%的学生能够正确分辨其识字范围内的规范字和不规范字，3分

⑵80%的学生能够正确书写所学汉字、笔划规范，2分，50%的学生能正确书写，1分 
	同  上

	出版物

主管部门和出版单位把出版物用字规范化纳入行业管理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严格管理

编辑、记者、校对及计算机录入人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力，逐步做到持证上岗

印刷体报头（名）、刊名用字，封皮用字、报刊标题、栏目名称用字符合要求

内文用字规范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
	20

4

3

6

5

2
	⑴主管部门把用字规范化作为出版物质量要求的一项内容，1分

⑵各出版单位建立用字规范化管理责任制，1分，有任一部门未落实责任制，扣0.2分

⑶各出版单位采取了用字检查和改进措施，2分，有任一部门没有措施，扣0.2分

⑴上述人员了解国家及省里关于出版物用字规范的有关政策要求，1分

⑵上述人员熟悉国家关于现行汉字的规范标准，1分

⑶上述人中员50%参加过主管部门或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的有关汉字规范化知识培训，1分

*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3分，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有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每出现一个，扣0.2分

*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1分，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

*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1分，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有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每出现一个，扣0.1分
	同  上

	影视屏幕

主管部门和电视台、电影电视制作单位把影视屏幕用字规范化纳入行业管理内容，要求明确，制度健全，严格管理

影视编辑、中文字幕机操作人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印刷体厂名、台名、制作、单位名称和栏目名称、名片用字符合要求

字幕用字规范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


	18

4

3

5

4

2
	⑴主管部门把用字规范化作为影视节目质量要求的一项内容，1分

⑵各电视台、电影电视制作单位建立用字规范化管理责任制，1分，有任一部门未落实责任制，扣0.2分

⑶各电视台、电影电视制作单位采取了用字检查和改进措施，2分，有任一部门没有措施，扣0.2分

⑴上述人员了解国家及省里关于影视屏幕用字规范的有关政策要求，1分

⑵上述人员熟悉国家有关现行汉字的规范标准，1分

⑶上述人员50%参加过主管部门或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的有关汉字规范化知识培训，1分

*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3分，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有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进误解的，每出现一个，扣0.2分

*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2分，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

*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1分，使用已有国家标准的印刷体出现一个字形不规范的字，扣0.1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有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每出现一个，扣0.1分
	同  上

	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设施

商业、邮政、电信、文化、交通、铁路、旅游、银行、保险、医院主管部门对本行业用字规范化有明确要求，制度健全，认真检查落实
名称牌、招牌、广告制作业从业人员具有正确运用规范字的能力


	16

4

3


	⑴商业、邮政、电信、文化、交通、铁路、旅游、银行、保险、医院等行业部门对用字规范化有明确要求，2分，任一部门没有要求，扣0.2分

⑵上述部门把用字规范化纳入常规管理，有领导分管此项工作，1分，任一部门没有领导分管，扣0.2分

⑶上述部门有检查和改进措施，1分，任一部门没有措施，扣0.2分

⑴上述人员了解国家关于广告用字规范有关政策要求，1分

⑵上述人员能够区分规范字和不规范字，并自觉使用规范字，1分

⑶上述人员50%参加过主管部门或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的有关汉字规范化知识的培训，1分


	同 上



	名称牌、招牌用字符合要求，其中的汉语拼音、外文部分书写正确
街、巷牌、公共交通站名牌、公共设施标志牌、交通指示牌用字符合标准、要求

广告用字符合规定
	3

3

3


	⑴用字符合要求，2分，使用印刷体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1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有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每出现一个，扣0.1分，手书字中出现繁体字、异体字没有配放规范字副牌的，有一处扣0.1分
⑵汉语拼音书写正确，0.5分，有一处书写不正确，扣0.1分

⑶外文书写正确，并与中文配合使用，中文置于主要位置，0.5分，有一处不符合要求，扣0.1分

⑴街、巷牌用字规范，标注汉语拼音的书写要正确，1.5分，有一处不符合要求，扣0.2分

⑵公共交通站名牌、交通指示牌、印刷体公共设施标志牌用字规范，1.5分，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1分

*出现一个繁体字、异体字、二简字或错别字，扣0.2分，电脑制作的美术字、变体字有增减笔画或改换部件引起误解的，每出现一个扣0.1分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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